白城市城区开发区工业用地“标准地”

出让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深化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开发区工业用地“标准地”改革的指导意见》（吉政办函〔2025〕6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城区开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节约集约用地的决策部署，在白城市城区省级以上开发区范围内推行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

在具备供地条件开发区区域内，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力争2026年“标准地”出让比例不低于50%；2027年新增工业用地原则上全部实行“标准地”出让。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标准先行。明确“标准地”出让的投资强度、地均税收、容积率、能耗标准、环境标准等控制性指标，形成可量化、可考核的标准体系，为企业投资提供清晰指引。指标体系以容积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地均税收为主要指标，构建“3+N”控制指标体系（其中，容积率、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地均税收为主要指标，“N”即土地产出率、建筑系数、能耗标准等其他自选指标）。
（二） 坚持市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土地市场交易机制，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标准地”竞买，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坚持高效服务。简化审批流程，实行告知承诺制，强化部门协同，为企业提供并联审批和“多测合一”等全流程服务，实现“拿地即开工”，提高项目建设效率。

（四）坚持全程监管。建立健全“标准地”出让项目全过程监管机制，加强对项目建设、投产、运营等环节的监督检查，确保企业按照约定标准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

四、实施范围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白城市城区三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吉林白城经济开发区、吉林洮北经济开发区、吉林白城工业园区），范围内新增工业用地（不含仓储用地）的“标准地”出让。

五、主要任务

（一）明确出让标准

1.投资强度：根据不同产业类型和开发区实际，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定工业用地的投资强度标准（投资强度标准参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体系表）。

2.地均税收：设定工业用地地均税收标准，作为企业入驻和考核的重要依据（地均税收标准参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体系表）。

3.容积率：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产业发展需求，确定工业用地的容积率下限。工业项目容积率参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体系表要求，鼓励建设多层厂房，对有特殊工艺要求的工业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容积率标准。

4.能耗标准：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25年第31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要求，坚持节约优先、能效引领，强化节能降碳指标管理，合理确定出让地块能耗标准，明确是否需要单独编制节能报告和进行节能审查。
5.环境标准：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工业用地的环境标准，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6. 其他指标：根据产业特点和实际需求，可增设研发投入强度、就业人数等其他控制指标。

（二）开展区域评估

在开发区范围内，由开发区管理机构统一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压覆矿产资源、环境影响、水土保持、洪水影响、文物考古调查勘探、气候可行性论证等区域评估。区域评估成果作为“标准地”出让的前置条件，供地时直接应用于具体项目，相关费用纳入土地成本，不再要求企业单独进行评估，减轻企业负担。

（三）规范供应方式
严格执行“净地”，“标准地”供应前须达到“五通一平”（通给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排水及场地平整），鼓励达到“七通一平”（通给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排水、通热力、通燃气及场地平整）。

（四）规范出让程序

1. 制定出让方案：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标准地”出让方案，明确出让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出让年限、规划条件、控制性指标、产业准入条件、建设要求、开竣工时间等内容。出让方案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2. 发布出让公告：市自然资源局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白城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等媒体发布“标准地”出让公告，公告期不少于28日。公告内容包括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规划条件、控制性指标、竞买资格要求、报名时间、竞买方式等。

3. 组织公开出让：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公开出让“标准地”。竞买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并缴纳竞买保证金，参与竞买。出让活动按照价高者得或综合评标法确定竞得人。

4. 签订出让合同：竞得人与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开发区管理机构签订《“标准地”履约监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土地交付条件、建设内容、开竣工时间、投资强度、地均税收、能耗标准、环境标准等控制性指标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5. 办理用地手续：竞得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后，依法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等手续。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区管理机构及相关部门实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的，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相关手续，实现“拿地即开工”。

（五）加强项目监管

1. 建立监管机制：建立健全“标准地”出让项目全过程监管机制，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对土地出让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管；开发区管理机构负责对“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履行情况进行监管；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项目的产业准入、投资强度、能耗标准、环境标准等进行监管。

2. 实施过程监管：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开发区管理机构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按照规划设计方案和建设要求进行建设。对未按约定时间开工、竣工或建设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3. 开展竣工验收：项目竣工后，企业应按照“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约定，向开发区管理机构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开发区管理机构组织相关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重点对投资强度、地均税收、容积率、能耗标准、环境标准等控制性指标进行核验。验收合格的，出具竣工验收合格证明；验收不合格的，责令企业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按照协议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4. 强化信用管理：建立“标准地”出让项目信用评价体系，将企业履行合同和协议情况纳入信用记录，对守信企业给予激励，对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对严重失信企业，限制其参与白城市范围内土地出让活动。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白城市开发区“标准地”出让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市自然资源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等部门及开发区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统筹协调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强化政策支持

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为“标准地”出让工作提供政策保障。市自然资源局要完善土地出让管理制度，规范出让程序；市发展改革委要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推行告知承诺制；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加强产业政策指导，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市生态环境局要简化环评审批手续，加强环境监管；市应急管理局要做好安全生产指导和监管工作；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要加强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提高审批效率。

（三）加强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标准地”出让的重要意义、政策措施和工作成效，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地”竞买，推动“标准地”出让工作顺利实施。 

附件：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体系表

附件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体系
	代码
	行业名称
	容积率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地均税收

（万元/公顷）

	
	
	
	一等
	二等
	三等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
	≥1700
	≥1200
	≥750
	≥30

	14
	食品制造业
	≥1.0
	≥1700
	≥1200
	≥790
	≥50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0
	≥1700
	≥1200
	≥750
	≥150

	16
	烟草制品业
	≥1.0
	≥2460
	≥2100
	≥650
	≥3500

	17
	纺织业
	≥0.9
	≥2140
	≥1750
	≥820
	≥45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1
	≥2140
	≥1750
	≥700
	≥100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1
	≥1700
	≥1200
	≥680
	≥54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
	≥0.9
	≥1220
	≥860
	≥630
	≥24

	21
	家具制造业
	≥0.9
	≥1700
	≥1200
	≥640
	≥24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0.8
	≥1700
	≥1200
	≥790
	≥90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品业
	≥0.9
	≥2460
	≥2100
	≥860
	≥75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1
	≥2140
	≥1750
	≥700
	≥39

	25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5
	≥2460
	≥2100
	≥900
	≥275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6
	≥2460
	≥2100
	≥820
	≥75

	27
	医药制造业
	≥0.8
	≥3360
	≥2870
	≥1300
	≥240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0.8
	≥3640
	≥2950
	≥1300
	≥110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9
	≥2140
	≥1750
	≥1250
	≥50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8
	≥1220
	≥860
	≥810
	≥45

	31
	黑色金属治炼和压趾加工业
	≥0.6
	≥3360
	≥2870
	≥1170
	≥60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6
	≥3360
	≥2870
	≥940
	≥100

	33
	金属制品业
	≥0.8
	≥2460
	≥2100
	≥1080
	≥45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0.8
	≥3360
	≥2870
	≥1130
	≥60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0.8
	≥3360
	≥2870
	≥1230
	≥60

	36
	汽车制造业
	≥0.8
	≥3640
	≥2950
	≥1230
	≥180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0.8
	≥3640
	≥2950
	≥2050
	≥45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8
	≥3640
	≥2950
	≥1600
	≥95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1
	≥3670
	≥3540
	≥1420
	≥155

	40
	仪器仪表制造业
	≥1.1
	≥3360
	≥2870
	≥1870
	≥70

	41
	其他制造业
	≥0.8
	≥1700
	≥1200
	≥610
	≥65

	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8
	≥1700
	≥1200
	≥610
	≥50

	4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8
	≥1700
	≥1200
	≥610
	≥45


注：

1.本表中各行业对应的相关指标为最低准入值，各开发区可根据属地产业优势、区位条件、开发区级别等因素，适当提高行业的准入标准。

2.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按照对应的行业整体上浮至少5%。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国民经济分类对照表见《自然资源部关于发布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72号）。


